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2 年 09 月 06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2)本字第 251 號 

主旨：敬請會員旅行社積極開發、包裝臺灣客庄觀光旅遊行程以協助活絡客庄產業 

      經濟，詳如說明項二，請查照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02年9月4日觀業1020028456號函辦理轉交通部102年8 

月9日交路字第1020026715號函轉客家委員會102年8月2日客會綜字第

1020013265號函辦理。 

2. 為加強客家產業創新與發展，請會員旅行社積極開發、包裝臺灣客庄觀光

旅遊行程，並將客家文化南北園區（南六堆園區、北苗栗園區）列入臺灣

客家文化旅遊重要地區，規劃主題式觀光旅遊路線，配合在地客家美食 

        ，讓遊客體驗客家人文風情，參觀客家聚落文化、社區環境營造及客家特    

        色產業，提供遊客更多客家特色伴手禮選購，以協助活絡客庄產業經濟。 

 

 

 

理 事 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
